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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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　址：10688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7號12樓
聯絡人：張瓊文
聯絡電話：02-8773-7303 分機814
電子郵件：linda929@futures.org.tw
傳　　真：02-2772-8378

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　函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2月30日
發文字號：中期商字第1080006367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各會員公司有關第15任總統、副總統選舉暨第10屆立

法委員選舉將屆，為配合查察賄選工作，請依洗錢防制法

相關規定辦理，請  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8年12月24日金管證發字第

1080340328號函辦理。

二、證券期貨業對於新臺幣50萬元以上之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

交易，應切實依「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」及各證券期貨

業建立之防制洗錢內部控制制度之規定，加強辦理。

三、證券期貨業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（AML/CFT）專責單位

或主管，應要求營業單位，落實AML/CFT相關機制，倘發

現客戶交易疑似賄選情事者，應即時向專責單位或人員通

報，經專責單位或人員查證確有異常者，應主動儘速向地

檢署、調查單位或警察機關聯繫。稽核單位並應將下列事

項列入內部稽核重點：

(一)客戶係屬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，意圖規避完整填寫相關

申請文件，或定期審查時未能充分說明其資金來源正當

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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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客戶大額買賣有價證券、使用數帳戶或代理人帳戶分散

大額交易，或疑似利用團體成員集體開戶帳戶大額且頻

繁交易，是否未有合理原因。

(三)客戶出入金有無異常情形(如開戶後或一年以上無交易

之帳戶突然存入、提領達特定金額以上或頻繁存入多筆

款項，且迅速移轉等)。
(四)電視、報章雜誌或網際網路媒體報導，或集團內金融機

構發現客戶疑涉賄選情事，應注意客戶資金來源或交易

是否有異常。

四、對於檢警調單位所需調閱查察賄選有關資料，請證券期貨

業配合及時提供，證券期貨業承辦人員並應注意保密義務

。

五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100年12月26日證期發字

第10000623981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各專營期貨商
副本：


